
— 1 —

附件 1

一、遴选原则

按照民主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，县、乡在岗且符合条件的农

业技术人员作为项目的技术指导员，通过选聘，使我县农业技术

指导服务工作整体素质得到优化，科技氛围更加浓厚，服务水平

得到加强，指导效果更加明显。

二、遴选人数

从县、乡两级农技人员中择优拟选聘技术指导员 60 人（其

中种植业 35 人，养殖业 25 人），主要指导小麦、玉米、畜牧等

农业生产种养技术。

三、遴选条件

1.具有较高的农村政策理论水平和农业技术水平，在职在岗、

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人员。

2.业务素质高，能够满足科技示范主体技术需求，能够结合

科技示范主体实际情况，制定分户技术指导方案。

3.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奉献精神，一线推广经验丰富。

4.身体健康，能承担分包示范主体的技术指导工作。

5.服从项目的总体安排。

三、遴选程序

1.组织推荐。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县级农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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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人员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，经所在单位推荐及主管领导同意

后报到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业务股室（种植业报科教股、养殖业报

畜牧技术推广股）；在乡镇、街道工作的农技推广人员在自愿申

报的基础上，经所在乡镇街道对身份进行审核，并经所在乡镇、

街道推荐及主管领导同意后报到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业务股室（种

植业报科教股、养殖业报畜牧技术推广股）。

2.资格审查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依照遴选条件对申报人

员进行资格审查，根据资格审查意见确定拟选聘人员。

3.确定人员。对确定拟选聘的项目技术指导员，在农业农村

局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间没有异议的正式确定

为项目实施技术指导员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在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应及时到示范主体开展技术指导工

作，或根据示范主体需求及时入户指导。

2.以技术承包的方式，完成对 2-3 个农业科技示范主体（含

种养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）

和 5-8 个村的入户指导工作，入户指导时必须以日志方式上传中

国农技推广 APP，不上传日志者视为没有下乡开展指导工作。

3.接受县农业农村局专家指导组的技术指导和培训。

4.完成县农业农村局下达的各项工作指标，并接受检查和考

核。

5.及时反馈示范主体的生产情况，及时向县农业农村局相关

股站室汇报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。

六、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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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杂费、误餐补助按照县有关规定发放补助，参照鲁财字

〔2019〕134 号标准并结合项目资金使用方案执行和 APP 上传日

志时间核算实际下乡天数。下乡时必须在中国农技推广 APP 上签

到并上传指导日志，不按规定操作上传的日志一律视为无效，不

予发放下乡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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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山县 2025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
技术指导员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

籍贯
出生

日期

学历 学位

政治

面貌

健康

状况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职 称

通讯

地址
邮 编

技术专长

电子邮箱 电话

所在单位

意见 盖 章

年 月 日

农业农村

局意见
盖 章

年 月 日


